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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修订后的律师法

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律师法修订内容与检察机关

反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有关律师会见权、阅卷权、

调查取证权的新规定，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

公开，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

，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首先要更新观念，正确看待。律师法的修订是

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

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

行法律规定，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同时也要看到，

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

件工作的要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

了新的机遇。具体到侦查办案工作，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

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

查思维模式。同时，注意淡化侦查人员的角色优化意识，相

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在把握案件侦查主动权的前

提下，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侦查工作的理

解与配合，以更加充分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

侦查工作能在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展开。 其次要未雨绸缪，

积极应对。从侦查实践的角度来看，关键要做到六个“更加



注重”： 一是更加注重全面收集证据，充分实践证据的客观

原则。修订后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和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使

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比以前更为便捷，律师获取对犯罪

嫌疑人有利证据的渠道更为顺畅，控辩双方的较量已提前到

侦查阶段。实践中，侦查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

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

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

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

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

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 二是更加注重案件的初

查工作。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

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

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

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

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对证据不足、不到位

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实践中对案件线索

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

准确的筛选与甄别，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有效运用查

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

的基础性工作。对经过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抓住

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为下一

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

处的质量与效率，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 三是更

加注重首次讯问。首次讯问开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决定后期侦

查工作的开展，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通过强

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



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

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

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

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正

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

，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

问的方法和手段，适时运用侦查谋略，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

，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在知己知彼的基

础上，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有效地突破犯罪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四是更加注重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灵

活适用。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

侦查手段，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有深

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讯问、搜查、

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收集调取证据，及

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

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

办案件时使用。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当过于

死板和程式化，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与其他侦查措

施有机组合，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适时适当灵活运用。如，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

嫌疑人，如果主动如实交代，认罪态度好，罪行不是十分严

重的，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

。另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

营造一种氛围，何时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

作的开展来决定。 五是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

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



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

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

围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地点、范围

内，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

同时进行取证，充分收集证据材料，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

关联性，及时补充完善证据，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

固定，有效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

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

的可能性。 六是更加注重办案效率，快侦快结。俗话说“兵

贵神速”，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坚决摈弃车轮、

人海战术，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

资源，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节约侦查成本，更能有效遏制侦查中可能出现的跑风漏气和

嫌疑人串供、翻供现象。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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